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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的委托，于2022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20日对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区农业局”）承担的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了绩效评价。与绩效评价有关的项目资料由区农业局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根据项目相关资料，对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情况发表评价意见。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是依据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在评价工作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了包括询问、资料审查、计算分析、现场踏勘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手段。绩效评价工作现已完成，具体评价情况汇总如下：


[bookmark: _Toc5533][bookmark: _Toc31792][bookmark: _Toc72846125][bookmark: _Toc15725][bookmark: _Toc13920]第一部分  摘要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种养结构优化，促进奶业振兴，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调动农民主动发展青贮玉米优质饲草料种植的积极性，推动种植结构向粮经饲统筹方向转变，构建种养结合、粮草兼顾的新型农牧业结构，降低饲料成本，促进草食家畜养殖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收，区农业局实施了该项目。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下达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资金量419.7万元，收贮面积任务3.4万亩、收贮重量任务9万吨。根据《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示范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2021年6月30日，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保定市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实施方案》，并于2021年7月根据《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组织项目申报、资料审核，最终确定22家项目实施主体，并通过询价方式确定第三方对项目实施主体的青贮量实施前后测量及验收。项目实施过程中，1家单位由于经营调整，不再从事奶牛养殖业务，故最终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21家，2021年11月，经第三方测量验收，该项目共完成收贮面积4.4万亩、收贮重量9.4011万吨。
[bookmark: _Toc85203147]2021年共下达该项目资金419.7万元，根据全年收贮重量及下达资金量确定补贴标准为44.6437元/吨，2021年11月23日-2021年11月29日对资金发放进行了公示，于2021年12月13日将补贴资金全部发放至项目实施主体。2022年1月14日形成项目工作报告，2022年1月18日进行了项目自评并形成自评报告。
经综合评价，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绩效评价得分86分，评价等级为“良”。
[bookmark: _Hlk85718826]从总体情况看，区农业局积极组织项目实施，将该项目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来抓。2021年度完成全株玉米收贮面积4.4万亩，青贮重量9.4011万吨，均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年初任务目标。该项目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饲草料成本，促进草食家畜养殖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收。通过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及走访询问，该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较高。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我们也发现该项目在决策、过程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未细化项目领导小组责任分工，责任不清晰、分工不明确；（2）个别三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匹配性较差；（3）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中的部分条款规定不符合上级制度规定；（4）未按相关制度执行；（5）缺少个别环节公开公示且公示内容有欠缺；（6）部分环节完成时间晚于实施方案计划时间。
[bookmark: _Hlk85718898]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项目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1.区政府在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时，要明确领导小组成员责任、细化成员分工，将责任落实到人，强化领导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
2.区农业局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充分理解指标的含义，注重绩效指标的设定与项目实施内容的匹配性和契合度，避免绩效指标的设定流于形式，增加绩效指标的实用性。
3.区农业局制定项目管理制度时充分理解学习上级相关制度的规定及要求，避免出现下级管理制度宽于上级相关要求，即使按制度执行也会违背上级相关要求，失去管理制度存在的意义。
4.严格按制度执行。一是提高制度执行有效性，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形成并上报相关资料，避免程序流于形式，失去其约束意义；同时，工作过程要记录留痕，完善监督管理档案。二是严格按相关要求对项目各环节进行公开公示，按要求公开所有应公开内容，提高项目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5.科学规划项目实施进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同时，项目完成后及时对项目进行自查及绩效评价，对照年初绩效目标考核项目的产出和效益，总结经验及不足，为下一年更好完成项目提供经验。









[bookmark: _Toc20662][bookmark: _Toc72846127]第二部分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15124][bookmark: _Toc3903][bookmark: _Toc85203148][bookmark: _Toc41137181][bookmark: _Toc32754][bookmark: _Toc85202854][bookmark: _Toc72846128][bookmark: _Toc85202944]一、基本概况
[bookmark: _Toc41137182][bookmark: _Toc4540][bookmark: _Toc38452629][bookmark: _Toc3748][bookmark: _Toc85203149][bookmark: _Toc38447885][bookmark: _Toc72846129][bookmark: _Toc28534]（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下达2021年河北省粮改饲计划任务的通知》要求，为加快优化种养结构调整，促进奶业振兴，建设优质高效的饲草料基地，助力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实现全市农牧业良性互动、种养业优势互补，徐水区农业农村局实施了该项目。该项目在“收贮”环节给与适当补贴，增加奶牛（肉牛、肉羊）规模养殖场的全株青贮饲料饲喂总量，扶持以全株玉米青贮为重点的青贮饲料生产，推动全区种植业结构调整，提高草食畜牧业的科学饲养水平，促进规模养殖场提质增效。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
该项目通过实施主体提出申请、区农业局进行审核确定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或专业青贮收贮企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由项目实施主体落实全株玉米地块、签订全株玉米种植收购合同，根据上级下达资金量及最终收贮重量确定单位补贴金额，按实际收贮重量乘以单位补贴金额向项目实施主体拨付补贴资金。
3.项目实施情况
2021年4月6日，保定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关于下达2021年“粮改饲”计划任务的通知》（保农函字〔2021〕117号），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种植全株玉米任务3.6万亩，青贮量任务9万吨；2021年4月19日，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局提交《徐水区“粮改饲”项目申请书》，申请2021年全株玉米青贮补贴项目9万吨，玉米种植面积为3.6万亩；2021年6月22日，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示范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收贮面积任务为3.4万亩，收贮重量任务为9万吨。
2021年6月30日，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保定市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期间为2021年7月-11月。2021年7月7日区农业局公开发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通知；2021年7月21日确定22家项目实施主体，并将项目单位汇总表上报至保定市农业农村局；2021年8月通过询价方式确定第三方测量公司并于2021年9月7日签订服务合同；2021年9月3日区农业局对项目实施单位开展了技术培训；2021年9月第三方测量公司对项目实施单位青贮前剩余青贮量的测量；2021年10月第三方测量公司对项目实施单位青贮后青贮量进行测量，计算最终青贮量（实施过程中由于1家项目实施主体经营调整，不再从事奶牛养殖业务，最终项目实施主体为21家）。
2021年11月12日区农业局出具《2021年“粮改饲”项目验收报告》，2021年实际收贮量为9.4011万吨；2022年1月14日区农业局形成《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报告》；2022年1月18日区财政局、区农业局对项目进行了自评并形成自评报告。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1年6月25日，下达徐水区2021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419.7万元；根据2021年实际收贮量及下达资金量计算2021年单位补贴标准，2021年单位补贴标准为44.6437元/吨。在项目公示期结束后，于2021年12月13日将补贴资金全部拨付至项目实施主体。资金使用率100%。
[bookmark: _Toc72846130][bookmark: _Toc9082][bookmark: _Toc85203150][bookmark: _Toc85202855][bookmark: _Toc85202945]（二）绩效目标
2021年全区粮改饲项目任务收贮面积达到3.4万亩以上，全株青贮玉米生产总量达到9万吨以上。
[bookmark: _Toc85202946][bookmark: _Toc38452630][bookmark: _Toc7239][bookmark: _Toc85202856][bookmark: _Toc3315][bookmark: _Toc24730][bookmark: _Toc38447886][bookmark: _Toc72846131][bookmark: _Toc41137184][bookmark: _Toc85203151]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24259][bookmark: _Toc72846132][bookmark: _Toc30661][bookmark: _Toc38447887][bookmark: _Toc85202947][bookmark: _Toc85202857][bookmark: _Toc38452631][bookmark: _Toc85203152][bookmark: _Toc41137185][bookmark: _Toc2724]（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旨在通过考核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情况，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推动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财政资金分配与管理制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下一步资金预算安排、完善政策提供参考。
2.绩效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
3.绩效评价范围
[bookmark: _Toc38452632][bookmark: _Toc16283][bookmark: _Toc38447888][bookmark: _Toc41137186][bookmark: _Toc10977_WPSOffice_Type3]本次绩效评价范围为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决策、过程、产出及项目完成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受益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bookmark: _Toc16977][bookmark: _Toc85202948][bookmark: _Toc85202858][bookmark: _Toc85203153][bookmark: _Toc72846133]（二）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依据、方法及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bookmark: _Hlk85719439]本次评价遵循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和公开透明的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绩效指标设计。本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和《河北省省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冀财绩〔2019〕6号）的有关要求设计，共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分别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
[bookmark: _GoBack]（2）绩效评价等级。通过对指标体系量化评分，绩效评价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分值≥90为“优”，80≤分值<90为“良”，60≤分值<80为“中”，分值<60为“差”。
3.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主席令第21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4）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
（5）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冀财预〔2019〕21号）；
（6）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2〕81号）
（7）其他与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文件。
4.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具体如下：
    成本效益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的方法。
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5.绩效评价标准
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等作为评价标准。
历史标准：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评价标准。
行业标准：参照国家、省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作为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32625][bookmark: _Toc85203154][bookmark: _Toc2447][bookmark: _Toc41137187][bookmark: _Toc85202949][bookmark: _Toc38447889][bookmark: _Toc72846134][bookmark: _Toc38452633][bookmark: _Toc3504][bookmark: _Toc85202859]（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经过了前期准备、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制定、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报告撰写四个阶段。
1.前期准备阶段
评价组与区农业局充分沟通，收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预算绩效目标指标表、相关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实施单位申报资料和资金收支等资料，为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确定了基础。
2.制定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
基于对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相关资料的收集和了解，我们制定了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由徐水区财政局相关人员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及指标体系进行修正，确定最终方案。
3.组织实施阶段
我们根据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对该项目开展现场评价工作，主要包括查看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审查项目申报资料和项目实施程序，核对收入支出情况，查看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现场踏勘施工情况，随机选取受益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核对、比较、计算、分析，对该项目进行评分。
4.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在完成对各评价指标评分定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报告撰写工作。在该阶段，我们对所有的指标分值进行了重新复核，确保其一致性。报告撰写完成后经过内部讨论、与委托方交换沟通、审核修改，最终形成正式报告。
[bookmark: _Toc41137188][bookmark: _Toc30072][bookmark: _Toc19189][bookmark: _Toc85203155][bookmark: _Toc72846135][bookmark: _Toc85202860][bookmark: _Toc85202950][bookmark: _Toc38447890][bookmark: _Toc14152][bookmark: _Toc3845263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6分，评价等级为“良”。各项得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决策 
（15分）
	组织领导
（8分）
	领导机制
	4
	2

	
	
	实施方案
	4
	4

	
	绩效目标
（7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2

	过程
（25分）
	资金管理
（11分）
	资金到位率
	4
	4

	
	
	预算执行率
	3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组织实施
（1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2

	
	
	公开公示
	3
	1

	
	
	组织培训
	2
	2

	
	
	监督管理
	3
	3

	产出
（32分）
	产出数量
（8分）
	种植全株玉米亩数完成率
	4
	4

	
	
	青贮量完成率
	4
	4

	
	产出质量
（8分）
	验收合格率
	8
	8

	
	产出时效
（8分）
	完成及时性
	8
	6

	
	产出成本
（8分）
	补贴发放准确率
	8
	8

	效益
（28分）
	项目效益
（18分）
	经济效益
	9
	7

	
	
	社会效益
	9
	7

	
	满意度
（10分）
	满意度
	10
	10

	合计
	
	
	100
	86.00 


结合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内容，对该项目作出如下评价：
从总体情况看，区农业局积极组织项目实施，将该项目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来抓。2021年度完成全株玉米收贮面积4.4万亩，青贮重量9.4011万吨，均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年初任务目标。该项目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饲草料成本，促进草食家畜养殖发展和农牧民增产增收。在实施项目的同时，项目实施单位在收割及发酵方面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采用进口机械自己调整收割尺寸、根据自测淀粉含量确定收割时间以提高青贮质量，改变封坑步骤提高发酵效果等。通过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及走访询问，该项目受益对象满意度较高。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我们也发现该项目在决策、过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bookmark: _Toc72846136][bookmark: _Toc38447891][bookmark: _Toc85202861][bookmark: _Toc85202951][bookmark: _Toc25520][bookmark: _Toc5168][bookmark: _Toc38452635][bookmark: _Toc3561][bookmark: _Toc85203156][bookmark: _Toc41137189]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通过对区农业局提供的项目资料进行检查和现场实地查看，该项目综合得分86.5分，评价等级为“良”。具体得分如下：
	[bookmark: _Toc85202952][bookmark: _Toc85203157][bookmark: _Toc72846137][bookmark: _Toc85202862]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15分）
	组织领导
	8
	6
	75.00%

	
	绩效目标
	7
	6
	85.71%

	过程（25分）
	资金管理
	11
	11
	100.00%

	
	组织实施
	14
	9
	64.29%

	产出（32分）
	产出数量
	8
	8
	100.00%

	
	产出质量
	8
	8
	100.00%

	
	产出时效
	8
	6
	75.00%

	
	产出成本
	8
	8
	100.00%

	效益（28分）
	项目效益
	18
	14
	77.78%

	
	满意度
	10
	10
	100.00%

	合计
	100
	86
	86.00%


[bookmark: _Toc22485]（一）决策。决策绩效指标满分15分，得分12分，得分率为80%。主要扣分原因为组织领导职责分工不明确、个别绩效指标不合理。
1.组织领导
2021年6月30日，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保定市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建立了以副区长为组长，区农业局局长、区财政局局长、区政府办副科级干部为副组长，区财政局、区农业局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统筹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日常开展，具体负责宣传、检查、信息统计和上报制定表格、测绘图格式及整理项目资料等相关工作。未细化领导小组责任分工，责任不够清晰、分工不够明确。
该指标满分8分，得分6分，得分率75%。
2.绩效目标
从绩效目标来看，该项目的绩效目标为完成收储玉米3.4万亩，9万吨。绩效目标的设定与工作内容相关。从绩效指标来看，该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三个一级指标。同时，多维度地设置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但存在满意度三级指标设定不合理的问题。
该指标满分7分，得分6分，得分率85.71%。
[bookmark: _Toc1752][bookmark: _Toc85202863][bookmark: _Toc85203158][bookmark: _Toc72846138][bookmark: _Toc85202953]（二）过程。过程绩效指标满分25分，得分20分，得分率为80%。主要扣分原因为制度制定及执行方面存在不足。
1.资金管理
2021年6月26日，保定市财政局下达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资金419.7万元，资金到位率100%;根据实施方案及相关规定，2021年12月13日将中央农业发展（粮改饲）资金419.7万元全部拨付至21个项目实施主体，预算执行率100%；资金全部用于青贮补贴，资金使用合规。
该指标满分11分，得分11分，得分率100%。
2.组织实施
在制度制定方面，区农业局制定了《“粮改饲”项目监督管理制度》和《“粮改饲”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该项目管理制度较健全。但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中个别条款规定不符合上级相关规定，具体为：“负责对项目单位的青贮前、后和资金情况及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保定市农业农村局《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中“公示期不少于7天”。
在制度执行方面，区农业局严格按照操作程序组织实施主体申报、审核，聘请第三方开展青贮前后测量及验收。但通过查看项目资料，发现制度执行还存在不足之处，具体为：（1）《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规定“材料审查合格后向市农业农村局报《粮改饲项目申请书》《青贮饲料统计表》”，材料审查合格后于2021年7月21日仅上报了《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单位汇总表》，《徐水区粮改饲项目申请书》于2021年4月19日上报，上报时间在材料审核前，材料审核后未重新上报。（2）仅有进度信息周报表，未见其他监督检查的相关抽查资料。
在公开公示方面，区农业局于青贮前、青贮后、资金发放前分别进行了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单位包括项目单位名称、负责人、养殖品种、青贮量、监督电话等信息。根据《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1）项目实施主体确定后，要在项目实施地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2021年7月21日上报项目单位汇总表，但是未见项目主体公示资料。（2）实施主体项目实施后，要在项目实施地张榜公布，公布内容包括补贴政策、实施主体资格等内容，资金补贴公示表、项目单位青贮后测量数据公示表均未见补贴政策。
在组织培训方面，区农业局于2021年9月3日按实施方案及相关要求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了技术培训。
在监督管理方面，区农业局按规定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并形成项目工作报告及自评报告。
该指标满分14分，得分9分，得分率64.29%。
[bookmark: _Toc85203159][bookmark: _Toc85202954][bookmark: _Toc72846139][bookmark: _Toc17453][bookmark: _Toc85202864]（三）产出。产出绩效指标满分32分，得分30分，得分率93.75%。主要扣分原因为未按实施方案中的进度按时完成部分工作内容。
1.产出数量
该项目2021年度计划完成种植全株玉米3.4万亩，实际完成种植全株玉米4.4万亩；计划完成青贮玉米重量9万吨，实际完成青贮玉米重量9.4011万吨。均超额完成计划。
该指标满分8分，得分8分，得分率100%。
2.产出质量
2021年10月第三方公司对项目青贮后进行了测量，确定青贮量，2021年11月区农业局和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结论均为合格。
该指标满分8分，得分8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32611][bookmark: _Toc72846140][bookmark: _Toc72845872][bookmark: _Toc85202865][bookmark: _Toc2209]3.产出时效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实施方案》，（1）2021年10月在区农业局的监督下，由第三方对项目实施主体的实际收贮量进行测量、计算，并出具测量报告作为验收报告，结果由区农业局公示7天。第三方测量时间为2021年10月，测量后公示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2021年11月18日。（2）2021年11月报送绩效评价报告和粮改饲自查总结，实际自查总结出具时间为2022年1月14日，绩效评价报告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以上两个时间均晚于实施方案规定时间。
该指标满分8分，得分6分，得分率75%。
[bookmark: _Toc85202866][bookmark: _Toc72846141][bookmark: _Toc22429][bookmark: _Toc17573][bookmark: _Toc72845873]4.产出成本
该项目共下达资金419.7万元，共完成青贮重量9.4011万吨，单位补贴金额44.6437元/吨。根据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青贮重量及单位补贴金额发放补贴，补贴金额准确，且单位补贴金额小于60元。
该指标满分8分，得分8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17537][bookmark: _Toc85202955][bookmark: _Toc85202867][bookmark: _Toc72846142][bookmark: _Toc85203160]（四）效益。效益绩效指标满分28分，得分24分，得分率为85.71%。主要扣分原因是未实现全部预期效益。
1.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养殖场或专业青贮收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部分补贴，降低部分成本。通过对相关受益群众进行走访询问，成本的降低程度基本上为补贴金额的多少，且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取决于市场行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因此经济效益并未完全实现预期。
社会效益：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机械化程度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种植户的劳动强度，同时养殖场或专业青贮收贮企业的青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殖业的规模化养殖，但是推进中央结构优化，促进奶业振兴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非一个项目或者一年即可实现。
该指标满分18分，得分14分，得分率77.78%。
2.满意度
该项目属于事后补贴项目，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通过向受益群众发放调查问卷，满意度为100%。
该指标满分10分，得分10分，得分率100%。
[bookmark: _Toc5180][bookmark: _Toc85203161][bookmark: _Toc2428][bookmark: _Toc72846143][bookmark: _Toc85202956][bookmark: _Toc85202868][bookmark: _Toc38447897][bookmark: _Toc38452641]五、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9233][bookmark: _Toc72845876][bookmark: _Toc72846144][bookmark: _Toc85203162][bookmark: _Toc85203241][bookmark: _Toc1492][bookmark: _Toc85202957][bookmark: _Toc85202869][bookmark: _Toc3251][bookmark: _Toc41137195][bookmark: _Toc19057]（一）决策方面
1.未细化项目领导小组责任分工，责任不够清晰、分工不够明确。该项目建立了以副区长为组长，区农业局局长、区财政局局长、区政府办副科级干部为副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统筹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日常开展，具体负责宣传、检查、信息统计和上报制定表格、测绘图格式及整理项目资料等相关工作，未明确领导小组内部具体分工、具体责任。
2.个别三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匹配性较差。该项目设置了服务对象满意度二级指标，该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为政策公开率和年度内资金兑付率，三级指标反映的是项目管理及产出，而非服务对象满意度。
[bookmark: _Toc85203163][bookmark: _Toc85202870][bookmark: _Toc85203242][bookmark: _Toc21987][bookmark: _Toc85202958]（二）过程方面
1.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中的部分条款规定不符合上级制度规定。区农业局制定的《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中规定“负责对项目单位的青贮前、后和资金情况及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而保定市农业农村局《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中“公示期不少于7天”。下级制度的规定比上级制度规定还要宽松，失去制度存在的意义。
2.未按相关制度执行。一是申报程序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规定“材料审查合格后向市农业农村局报《粮改饲项目申请书》 《青贮饲料统计表》”，材料审查合格后于2021年7月21日仅上报了《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单位汇总表》，《徐水区粮改饲项目申请书》于2021年4月19日上报，上报时间在材料审核前，材料审核后未重新上报。二是未按监督管理制度要求进行监督管理。仅有进度信息周报表，未见其他监督检查的相关抽查资料。
3.缺少个别环节公开公示且公示内容有欠缺。根据《2021年保定市“粮改饲”试点市申报操作程序》：（1）项目实施主体确定后，要在项目实施地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2021年7月21日上报项目单位汇总表，但是未见项目主体公示资料。（2）实施主体项目实施后，要在项目实施地张榜公布，公布内容包括补贴政策、实施主体资格等内容，资金补贴公示表、项目单位青贮后测量数据公示表均未见补贴政策。
[bookmark: _Toc72845877][bookmark: _Toc85202871][bookmark: _Toc85203243][bookmark: _Toc24990][bookmark: _Toc85202959][bookmark: _Toc72846145][bookmark: _Toc85203164]（三）产出方面
[bookmark: _Toc85202872][bookmark: _Toc85203165][bookmark: _Toc72846146][bookmark: _Toc25653][bookmark: _Toc85202960]部分环节完成时间晚于实施方案计划时间。根据《保定市徐水区2021年“粮改饲”项目工作实施方案》：（1）2021年10月在区农业局的监督下，由第三方对项目实施主体的实际收贮量进行测量、计算，并出具测量报告作为验收报告，结果由区农业局公示7天。第三方测量时间为2021年10月，测量后公示时间为2021年11月12日-2021年11月18日。（2）2021年11月报送绩效评价报告和粮改饲自查总结，实际自查总结出具时间为2022年1月14日，绩效评价报告时间为2022年1月18日。
[bookmark: _Toc19300]六、有关建议
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项目单位的项目管理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未细化项目领导小组责任分工，责任不清晰、分工不明确的问题，建议区政府在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时明确成员责任、细化成员分工，将责任落实到人，强化领导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
2.针对个别三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匹配性较差的问题，建议区农业局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充分理解指标的含义，注重绩效指标的设定与项目实施内容的匹配性和契合度，避免绩效指标的设定流于形式，增加绩效指标的实用性。
3.针对项目监督管理制度中的部分条款规定不符合上级制度规定的问题，建议区农业局制定项目管理制度时充分理解学习上级相关制度的规定及要求，避免出现下级管理制度宽于上级相关要求，即使按制度执行也会违背上级相关要求，失去管理制度存在的意义。
4.针对未按相关制度执行及公开公示的问题，一是提高制度执行有效性，严格按照相关操作程序形成并上报相关资料，避免程序流于形式，失去其约束意义；同时，工作过程要记录留痕，完善监督管理档案。二是严格按相关要求对项目各环节进行公开公示，按要求公开所有应公开内容，提高项目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5.针对部分环节完成时间晚于实施方案计划时间的问题，建议科学规划项目实施进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总体目标。同时，项目完成后及时对项目进行自查及绩效评价，对照年初绩效目标考核项目的产出和效益，总结经验及不足，为下一年更好完成项目提供经验。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粮改饲”项目属于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范围，体现国家层面对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该项目实施效果较好，建议各有关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管理，积极谋划项目，继续申请上级资金支持，推动徐水区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附件：1. 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2. 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问卷调查


主评人（签字）：

评价组成员（签字）：

评价机构：河北德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章）

报告日期：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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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被评价单位: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备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决策 
（15分）
	组织
领导
（8分）
	领导机制
	4
	是否建立粮改饲工作领导协调机制，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组织领导情况。
	①是否建立粮改饲工作领导协调机制；
②职责是否清晰、任务是否明确。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完为止。
	2
	只有领导小组职责，无成员分工及任务

	
	
	实施方案
	4
	项目是否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内容是否满足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情况。
	①是否及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报市级主管部门备案；
②实施方案是否符合粮改饲总体思路和原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完为止。
	4
	

	
	绩效
目标
（7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2
	满意度指标不合理

	过程
（25分）
	资金
管理
（11分）
	资金到位率
	4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得分=资金到位率*分值。
	4
	

	
	
	预算执行率
	3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得分=预算执行率*分值。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4
	

	过程
（25分）
	组织实施
（14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项目实施方案或实施计划；
②实施方案或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已制定或具有相应制度或方案、计划且合法、合规、完整得满分，缺一项扣1分。
	1
	监督管理制度个别内容不合理。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是否按操作程序进行申报；
③项目实施各阶段是否符合实施方案及操作程序的规定；
④项目申报、验收报告、公开公示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2
	申请书时间早于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时间；监督检查资料不完整。

	
	
	公开公示
	3
	项目实施前后是否按规定进行公开公示，用以反映和考核接受公众监督情况。
	①是否在项目实施地对项目主体、项目补贴情况进行公示；
②公示时长是否符合规定；
③公示内容是否齐全。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1
	确当项目实施主体后未见公示；公示内容不完整。

	
	
	组织培训
	2
	项目主体确定后是否按规定及时开展技术培训，用以反映和考核主管部门的组织培训情况。
	是否按实施方案的要求及时组织项目实施主体开展全株青贮玉米技术培训。
	及时组织技术培训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
	

	
	
	监督管理
	3
	是否按计划组织项目督导检查和绩效评价，用以反映和考核主管部门对项目的监管情况。
	①是否按计划组织督导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
②工位开展是否细致到位。
	完全符合得满分，一项不符合扣1.5分，扣完为止。
	3
	

	产出
（32分）
	产出数量
（8分）
	种植全株玉米亩数完成率
	4
	项目实际种植全株玉米亩数与计划种植全株玉米亩数量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种植全株玉米亩数完成率=（实际种植全株玉米亩数/计划种植全株玉米亩数）*100%。
	实际得分=种植全株玉米亩数完成率*分值。
	4
	

	
	
	青贮量完成率
	4
	项目实际青贮量与计划青贮量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青贮量完成率=（实际青贮量/计划青贮量）*100%。
	实际得分=青贮量完成率*分值。
	4
	

	
	产出质量
（8分）
	验收合格率
	8
	实际验收合格青贮量与实际获得补贴青贮量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验收合格率=（实际验收合格青贮量/实际获得补贴青贮量）*100%。
	实际得分=验收合格率*分值。
	8
	

	产出
（32分）
	产出时效
（8分）
	完成及时性
	8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的时间。
方案规定时间：项目计划完成该项目的时间。
	按时完成得满分，未按时完成，酌情扣分。
	6
	自评、工作报告时间晚于实施方案规定时间。

	
	产出成本
（8分）
	补贴发放准确率
	8
	应补贴金额与实际补贴金额的一致性，用以反映和考核补贴发放的准确程度。
	补贴发放准确率=（实际补贴金额/应补贴金额）*100%
	实际得分=补贴发放准确率*分值。
	8
	

	效益
（28分）
	项目效益
（18分）
	经济效益
	9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成本是否有效降低、是否实现增收。
	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7
	

	
	
	社会效益
	9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是否有效减轻种植户劳动强度，是否提高奶牛规模化养殖水平。
	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7
	

	
	满意度（10分）
	满意度
	10
	受益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相关收贮主体、种植户、养殖户对项目的满意程度。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满意度≥90%，优；90%＞满意度 ≥80%，良；80＞满意度 ≥60，中；满意度＜60%，差。按优、良、中、差四等级进行评价，优得10分、良得7分、中得4分、差得0分。
	10
	

	合计
	10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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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区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
满意度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是河北德永会计师事务所安排的调查员。为做好“2021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粮改饲）项目”绩效评价，了解受益群众对该项目的满意度，我们做了调查问卷。您所填的问卷将是匿名的，对于您的问卷内容我们将严格予以保密。谢谢您的合作！
请在您认为符合的选项打“√”
1.您对“粮改饲”政策的满意度：
①满意         ② 一般       ③不满意      
2.您对当地政府关于“粮改饲”技术培训的满意度：
①满意         ② 一般       ③不满意  
3.青贮饲料成本与之前成本相比是否显著降低：
①显著降低         ②基本持平       ③未降低  
每吨成本降低约    元。
4.您对“粮改饲”后，种植饲草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否显著增加：
①显著降低         ②基本持平       ③未降低 
每亩增收约    元。
5.您对当地政府“粮改饲”政策补贴标准合理的满意度：
 ①满意         ② 一般       ③不满意
6.您对“粮改饲”政策的其他的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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